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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 台 大 学 文 件
烟大校发〔2016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烟台大学

大学生创业导师聘任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烟台大学大学生创业导师聘任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烟台大学

2016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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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大学大学生创业导师聘任办法

为促进我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，加强对大

学生创业的规范指导，学校拟在校内外聘请一批企业家、创

业成功人士、行业专家等担任我校大学生创业辅导老师（简

称“创业导师”）。聘任条件和程序规定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结合我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及创业项目需要，聘请具有创

业成功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创业导师，指导开展多种形

式的大学生创业活动，扶持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大学

生成功创业和快速发展。

二、选聘范围

（一）成功的创业企业家；

（二）行业、高校、研究院所的技术、管理专家；

（三）投资、金融、法律、相关政府机构等领域专家；

（四）其他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采取创业导师自愿申报、各学院和相关部门推荐、行业

举荐的办法选聘。各部门、各学院充分挖掘、积极推荐校友、

企业家、行业专家、教师等加入创业导师队伍。

创业导师由烟台大学统一颁发聘书，聘期一般为三年。

聘期结束后，根据履行职责情况，决定续聘或解聘。

四、导师基本条件

1.遵纪守法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、奉献精神和较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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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语言表达能力。

2.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、创业成功经验和创业指导经

验，对大学生创业有一定研究。

3.热心大学生创业帮扶工作 ，能够帮助大学生掌握创

业政策、树立创业意识、开拓创业思路、策划创业方案、拟

定创业项目、建设创业团队、指导创业管理、分享创业经验、

提供创业资源。

4.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大学生创业教育活动。

五、建库管理

学校建立并及时更新创业导师库，全面掌握创业导师的

基本情况、指导方向、主要特长和联系方式等资料，安排导

师参加各项指导工作，并以年度为单位对导师的工作进行考

核。

六、导师职责

1.提供创业咨询。创业大学生可采取与导师交流的方

式，达到请教、咨询的目的,导师可通过电话咨询、网络答

疑、现场指导等方式为学生解答问题。

2.参加项目评审。创业导师定期参加大学生创业项目、

创业基金的评审、答辩等活动，对创业项目给予客观公正的

评价。

3.为创业企业提供“一对一”的指导。导师要充分利用

自己的工作经验、专业知识等优势，从产品的开发构思、生

产技术的掌握、企业内部管理、产品营销、资金支持等方面，

为大学生的创业企业提供“一对一”的指导，每位导师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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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指导两家以上的创业企业。

4.专题研讨。对大学生创业企业发生的共性的、复杂的

问题，可建议学校采取组织专家专题研讨活动，为企业出谋

划策。

5.参与创业教育。参加由学校举办的大学生创业沙龙、

创业讲座、创业论坛、创业训练营等教育活动，为创业者提

供指导服务。每位导师每年要参加一次以上的创业教育活

动。

七、导师考核与待遇

依据烟台大学相关制度，学校每年对创业导师的工作进

行考核，通过年终考核后，给每名创业导师发放每年 2000

元的导师津贴，参加项目评审、举办讲座、担任创业课程等

活动按照具体活动要求进行发放课时费或劳务费。

八、组织实施

烟台大学大学生创业导师管理工作由“烟台大学就业与

创业工作指导委员会”领导，毕业生就业工作指导中心具体

负责实施。

烟台大学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5日印发


